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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335號 委員 提案第 24435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公教人員保險法於歷次修法過後

，產生部分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退休人員有繳納公保保費、

符合公保年金領取條件，但卻無法領取公保年金之「公保孤

兒」情形，有違公平。為保障渠等人員之老年生活，並彌補

過去修法之疏失，爰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王婉諭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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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教人員保險法（下稱公保法）經歷次修法，產生一明顯之法規空窗，部分來自台電、中油

、台糖、自來水公司等原屬經濟部管轄之國營事業員工，其在職期間之身分為「公務員兼具勞工」

，亦依公保法之規定投保，但卻因退休時間之差異，使「同樣身分」但於「不同時間退休」者所享

有之退休保障有極大的差距。於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退休者（以

下稱該類人員），僅得領取「公保一次養老給付」，而無法如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後退休者得領取

「公保養老年金給付」。該類人員亦無法領取勞保年金給付，亦即於退休後除一次領取養老給付外

，即無任何其餘老年生活保障。 

為保障該類人員之老年生活所需及尊嚴，亦兼顧公平性及合理性，爰提案修正《公教人員保

險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該類人員經繳回其所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者，得溯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

起按月依其原所有之年資紀錄領取公保養老年金，以確保其權益及維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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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八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

之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

規定之適用，依下列規定： 

一、私立學校被保險人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適用之。 

二、前款以外被保險人適用

之離退給與相關法令未定

有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

三款所定月退休（職、伍

）給與，亦未定有優惠存

款制度者，分為二類處理

：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

月一日後離退人員，

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四年六月十九日修

正生效後適用之。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一日至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六月一日前離

退人員，自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

正施行後，適用之。

但法定機關編制內有

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

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被保

險人，自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施行後適

用之。 

前項第一、二款被保險

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溯及

適用本法關於請領養老年金

給付之規定，並自符合請領

第四十八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

之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

規定之適用，依下列規定： 

一、私立學校被保險人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適用之。 

二、前款以外被保險人適用

之離退給與相關法令未定

有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

三款所定月退休（職、伍

）給與，亦未定有優惠存

款制度者，自本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適用

之。但法定機關編制內有

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

人員不適用之。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被保

險人，俟公務人員及公立

學校教職員適用之退撫法

律及本法修正通過後適用

之。 

前項第一、二款被保險

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溯及

適用本法關於請領養老年金

給付之規定，並自符合請領

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不

受第五十一條規定限制： 

一、前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於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

日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

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養

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年

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二、前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一、依據現行公教人員保險法

之規定（下稱公保），私立

學校教職員以外之無月退休

給與且無優惠存款制度之公

保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三

年五月三十一日間離退者（

主要是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

，下稱是類人員），成為全

國僅存，符合領取年金條件

，卻被排除在各項年金制度

之外的「年金孤兒」。亦即

難以維持退休後之基本生活

。爰修正公保法第四十八條

，將是類人員納入公保年金

制度中，以保障是類人員之

老年退休基本生活所需及尊

嚴。 

二、第一項第二款增列二類規

定，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

月一日至一百零三年五月三

十一日離退人員與一百零三

年六月一日後離退人員區分

，因後者（第一類）在現行

公保法制度下可以領取公保

年金，但相同身分卻僅因不

同時間點退休之第二類人員

，卻無公保年金得以領取，

成為「年金孤兒」。同樣職

位退休卻有不同的待遇，有

違公平，應予修正。 

三、第二項新增第三款規定，

配合是類人員之情形，若其

於離退時已符合本法請領公

保年金之條件，即應其准其

請領公保年金。 

四、第三項新增第三款規定，

是類人員已領取公保一次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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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不

受第五十一條規定限制： 

一、前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於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

日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

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養

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年

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二、前項第二款第一類被保

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

後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六月十九日修正生效

前，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

十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

養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

年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 

三、前項第二款第二類被保

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至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

生效前，繳付本保險保險

費滿十五年而退保且符合

養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

年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一

次養老給付者，應於下列期

限內一次全數繳回承保機關

，始得申請改領養老年金給

付；逾期不得再申請改領： 

一、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

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 

二、第一項第二款第一類被

保險人應於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九日修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至本

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繳付本保險保險費

滿十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

合養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

老年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

件。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一

次養老給付者，應於下列期

限內一次全數繳回承保機關

，始得申請改領養老年金給

付；逾期不得再申請改領： 

一、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

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 

二、第一項第二款被保險人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一

次全數繳回。 

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死亡者

，或同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死亡者，不適用前二項規

定。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因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而依規定選擇退出本保險

者，其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請

領之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

本年金率計給，並應受第六

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其每月退休（職、伍）給

與，加計每月可領養老年金

老給付者，得於本法修正生

效後六個月內，繳回其所領

之一次養老給付，始得溯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起按月發給養老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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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生效後六個月內，一次

全數繳回。 

三、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類被

保險人應於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月○日修正

生效後六個月內，一次全

數繳回，並溯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起，

按月發給養老年金。 

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死亡者

，或同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死亡者，不適用前二項規

定。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因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而依規定選擇退出本保險

者，其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請

領之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

本年金率計給，並應受第六

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其每月退休（職、伍）給

與，加計每月可領養老年金

給付之總和，不得超過其最

後在職加保投保俸（薪）額

二倍之百分之八十；超過者

，應調降養老年金給付，不

適用第十九條規定，或得選

擇不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請

領一次養老給付；一經領受

，不得變更。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之

保險費率，應依第八條所定

精算機制，按年金所需費率

覈實釐定之。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曾領取本保險年資補償金者

給付之總和，不得超過其最

後在職加保投保俸（薪）額

二倍之百分之八十；超過者

，應調降養老年金給付，不

適用第十九條規定，或得選

擇不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請

領一次養老給付；一經領受

，不得變更。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之

保險費率，應依第八條所定

精算機制，按年金所需費率

覈實釐定之。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曾領取本保險年資補償金者

，於申請養老年金給付前，

須將依原領取補償金法令所

定應繳回金額，一次全數繳

回相關權責機關或交由承保

機關繳還相關權責機關，始

得依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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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養老年金給付前，

須將依原領取補償金法令所

定應繳回金額，一次全數繳

回相關權責機關或交由承保

機關繳還相關權責機關，始

得依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 

 


